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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聲請書           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六月六日 

受文者：司法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84)台院議 1597 號 

主  旨：為全民健康保險法強制全民參與健康保險，並溯及既往侵害

原已參加公、勞、農保之既得權益及其對原有法律之信賴利

益，是否構成違憲疑義一案，請查照惠予解釋見復。           

說  明： 

一、本院委員吳德美等十六人就前開事項所提之提案，經提本院

第二屆第五會期第二十次會議討論決議：「函請司法院解

釋」。 

二、檢附前述議案關係文書乙份。               

院長  劉  松  藩 

 

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    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印發 

案  由：本院委員吳德美等十六人，本院通過實施全民健康保險法強

制全民參與健康保險，並溯及既往侵害原已參加公、勞、農

保之既得權益及其對原有法律的信賴利益，是否構成違憲？

擬由本院聲請大法官解釋，俾作為本院日後修訂本法的依據。

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          

說  明： 

一、本院通過全民健康保險法強制全國人民參加健保，照憲法規

定國民納稅、服兵役及受國民教育義務以外，再課以參加全

民健保之法律義務，顯然違背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規定。況

自從政府開辦健保以來，各方反映認為保費、費率提高了，手

續費用都增加了。巧立名目額外費用負擔加重，手續變繁雜

了，可是醫療品質卻反而變差。所以勞工反映健保是「劫貧濟

富」，被罵為「賤保」（貧賤的賤），越保越差，不保也罷，而

公務員則認為「劫富濟貧」，被說成「倦保」（疲倦的倦），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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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越累，不保最好，這就難怪健保開辦才二個月，就罵聲四

起，怨聲載道，舉國嘩然，決策者的「良法」變「惡法」，執

行者的「美意」變「惡意」，「德政」變成「苛政」，政府必須

虛心檢討，勇於面對事實立即做出有效的斷然處置，否則如

演變成集體拒交保費的局面，那就更難收拾殘局了。 

二、「健保法」經本席認真把脈仔細診斷結果，主要的毛病應該出

在於本法不適合也不應該溯及既往而適用於原已參加公、勞、

農保的人員，並使他們原享有的權益遭受到重大損失。本席

在此要鄭重指出，依據美國憲法明文規定：「嚴格禁止國會制

定及通過溯及既往的法律」，因為法律溯及既往，侵害人民的

「既得權益」及法律的「信賴利益」，是公認的一種嚴重違憲

行為。另外，本席也要特別提醒各位先進注意，依照我國行政

法院民國四十九年判字第一四○號判例早已明白指明：「一般

所謂強行法規本質上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，顯屬擴張解釋，

其見解殊無可採」。 

三、因此，本席在此提出建議，先聲請大法官解釋，通過實施本

法，溯及既往而侵害到原已參加公、勞、農保之既得權益及其

對原有法律的信賴利益，是否構成違憲並須在一定期間內修

正否則本法失效？如果是這樣的話，那麼從立法的政策面來

講，本院應該必須根據大法官的解釋，將本法予以修訂為只

適用於原未參加保險的人員而不溯及原已參加公、勞、農保

之人員，並回復實施原公、勞、農保的舊制。反之，如果不是

這樣的話，那本院只需從立法規定的技術面，予以改進修正

就可以了。       

提案人：吳德美       

連署人：施台生  鄭逢時  高育仁  洪性榮   

林明義  廖福本  葉憲修  陳傑儒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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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友吉  陳朝容  劉光華  羅傳進           

嚴啟昌  葛雨琴  尤  宏               

釋憲聲請書           

主  旨：「全民健康保險法」（以下簡稱「健保法」）強制全民參加健康

保險，並溯及既往侵害原已參加公、勞、農保之既得權益及

其對原有法律之信賴利益，是否牴觸憲法第十五條規定？爰

依「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」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，

聲請大法官解釋。           

說  明： 

壹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

  「健保法」追溯既往適用於原已參加公、勞、農保人員，

並已對上開人員造成重大損失，嚴重侵害其「既得權利」及

其對法律之「信賴利益」，是否違背憲法第十五條及第二十

二條有關保障人民財產權及其他權利之規定？事涉法律牴

觸憲法疑義並攸關全民重大權益，特聲請解疑。 

貳、疑義之性質與經過 

一、「健保法」溯及既往適用於原已參加公、勞、農保人員，

對其所造成的損失與不利結果，舉其犖犖大者如下： 

1.費用增加：除掛號費外，另需繳納門診費自付額。 

2.手續繁雜：需不斷換卡填表格。 

3.費率提高：勞保費率六‧二五％加上健保四‧二五％

合計十‧五％。 

4.保費提高：除勞工本人外，外加負擔五口保費。 

5.負擔加重：健保醫院巧立名目，收取額外費用，諸如

病床附加費、指定醫師費、用藥差額費；需同時繳

納健保與公、勞、農保兩筆費用。 

6.醫療品質降低：公保人員不能再到清一色的公保門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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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就醫，而需至擁塞雜亂的院所就醫；公保人員

再也無法享受到主治醫師常駐公保門診中心門診

之醫療品質；公保人員再也無法住二等房及享受

住院伙食免費之待遇等。 

7.公保證、勞保證、農保證再也無法享受到「一證全國

通用」、「一證終身用到底，不必換證、卡」的便利

等。 

二、基上事實，勞工反映健保是「劫貧濟富」，被罵為「賤

保」，咸認越保越差；而公務員則認為「劫富濟貧」，被

說成「倦保」，大都不想保、懶得保，此從政府開辦健保

不到數月就罵聲四起，怨聲載道，舉國嘩然，因而驚動

層峰，除乃諭令政務委員與民座談，探求民怨之所在外，

另有監察御史大人主動出巡，瞭解違失痛癢之處，連帶

使本院審慎重新檢討制定本法，追溯既往原已參加公、

勞、農保之人員，致使其權益蒙受重大損失，是否構成

違憲之疑義。 

參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

一、依據我國行政法院四十九年判字第一四○號判例闡釋：

「一般所謂強行法規本質上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，顯屬

擴張解釋，其見解殊無可採。」按美國憲法明文規定：

「嚴格禁止國會制定及通過溯及既往的法律。」蓋法律

溯及既往，顯然侵害人民的既得權（財產權）及其對原

法律規定的信賴利益，已被現代憲法學者及行政法學者

公認為一種嚴重的「違憲行為」，故實無理由再繼續自

我囿限於所謂：「法律不溯及既往係法律適用原則而非

立法原則」之陳舊過時及不切實際之迂腐理論。 

二、本案「健保法」頒施之後，而追溯既往及原參加公、勞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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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保人員之既得權益。質言之，「健保法」由於「制度設

計」錯誤，為了要實施「中央集權」的保險模式，乃不

惜違背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，全盤打破並澈底摧毀原實

施已久的公、勞、農（漁）、自僱者等「地方自治」的保

險模式，致嚴重侵損該等人員的原有權益，殊有違背我

國憲法第十五條及二十二條規定之嫌，爰請釋憲，俾法

治而重民益。 

肆、關係文件及件數 

一、立法院第二屆第五會期第二十次會議臨時提案全文影本

乙份。 

二、立法院八十四年五月十五日(84)台處議字第一七○號函

影本乙份。 

三、「全民健康保險法」影本乙份。           

（本件聲請書附件略) 


